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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单位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大兴区首创团河西地块定向安置房项目（首创美伦湾）周边仓储用房房地产市场价格进行了咨询。
咨询对象：咨询对象为北京市大兴区首创团河西地块定向安置房项目（首创美伦湾）周边仓储用房，所属项目位于大兴区团河村，距地铁大兴机场线（大兴新城站）约500米，距京开高速约1300米。地块东至广平大街，西至广阳大街，北至新居巷，南至福仁路。
咨询对象为北京市大兴区首创团河西地块定向安置房项目（首创美伦湾）周边仓储用房，周边主要以住宅配套地下仓储用房为主，2公里范围内有北京市大兴区金都仓储服务中心、京玻仓储冷库等，产业集聚程度一般，周边有兴33路、兴37路、兴48路、946路等多条公交线路，距地铁大兴机场线（大兴新城站）约500米，所属项目紧邻城市次干道——团河路，距京开高速约1200米，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以咨询对象为圆心半径2公里范围内有大兴大悦春风里、团河鑫发农贸市场、北京市仁和医院、北京小学大兴分校（东校区）、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团河路支行）等公共配套设施，公共配套设施完备程度较好。区域内有团河行宫遗址公园、民政职业大学（大兴校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团河校区）等自然人文设施，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总体评价影响咨询对象的区位状况较好。
咨询目的：为咨询委托人了解项目周边仓储用房房地产市场价格提供参考依据。
咨询时点：2025年2月8日
咨询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咨询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5年2月8日，咨询对象用途为仓储，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的房地产市场价格。
咨询方法：本次咨询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收益法。
咨询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咨询的目的，按照咨询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咨询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咨询结果，详见咨询结果一览表。
咨询结果一览表-1

	项目名称
	咨询结果

	北京市大兴区首创团河西地块定向安置房项目（首创美伦湾）周边仓储用房
	3622


单位：元/建筑面积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咨询结果一览表-2

	项目名称
	咨询结果

	北京市大兴区首创团河西地块定向安置房项目（首创美伦湾）周边仓储用房
	3441~3803


单位：元/建筑面积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备注：因市场情况复杂，实际价格将受交易双方对项目心理预期的影响，会在评估价值的基础上出现一定范围内的上下浮动，浮动±5%为合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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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二月八日


附：收益法测算过程
1.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1）租金收入

通过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周边房地产市场的调查，与估价对象基本相似的住宅用房租金水平在0.8-1.5元/天·平方米。
周边可比小区成交案例调查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坐落
	用途
	挂牌租金（元/天•平方米）

	1
	双河北里41号楼仓储用房
	大兴区双河北里41号楼
	仓储用房
	0.9

	2
	磁各庄桥周边仓储用房
	大兴区磁各庄桥
	仓储用房
	1.2

	3
	北京天普太阳能工业公司仓储用房
	大兴区黄村镇创业路1号
	仓储用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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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仓储用房35328.38平方米，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租金水平为0.9元/天·平方米，空置率取2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未来第一年年租金收入＝0.9×35328.38×365×(1-20%)＝9283510（元）
2）押金利息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于租赁市场的调查，目前与估价对象同类物业的押金通常为一个月的租金。因此，本次评估按照上述计算的年租金收入折算至月租金，并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9283510×1.5%÷12＝11604（元）
3）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2项之和。则有：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9283510＋11604＝9295114（元）
（2）建筑物现值
	xu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建筑物现值
	114654834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90.0%

	1）
	建安费用
	9891106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96733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706507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197822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0%

	（1）
	建造成本
	110921693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10921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1.0%

	（4）
	贷款利息
	
	单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72322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建设周期（年）
	1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2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利息（%）
	3.10%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560154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5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27394260
	
	
	


（3）年经营费用
	3
	年经营费用
	4219937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1547252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486279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50%

	2）
	房产税
	1060973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0

	（2）
	维修费
	2293097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8%

	（3）
	保险费
	286637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250%

	（4）
	管理费用
	9295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未来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9295114-4219937＝5075177（元）
2.报酬率（Y）


报酬率的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方法。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其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1%-3%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2%，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报酬率为3.5%。
3.收益年期（n）
估价对象用途为仓储，截至价值时点，设定仓储用途出让土地使用年期为48年。故，本次评估收益年期按照仓储用途剩余土地使用年期为48年计算。
4.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g）
北京市近年来的租金水平呈上涨趋势。本次评估依据估价目的，确定其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为0.5%。
5.收益价值
估价对象收益价值＝A×{1－[(1＋g) ÷ (1＋Y)]n}÷（Y-g）＝127947239（元）
估价对象收益单价＝127947239÷35325.38＝3622（元/平方米）
咨询项目名称：


北京市大兴区首创团河西地块定向安置房项目（首创美伦湾）周边仓储用房房地产市场价格咨询





咨询委托人：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专业人员：


高鹏、许皓源 





咨询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5-1-0093-P03TDCR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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